
 

專業必修

( 3 學分 )

研究實務[3]

碩士論文

( 6 學分 )
專業選修 (至少 21 學分)

A、基礎史學課程

中美關係研究[3]

中國中古史研究[3]

中國政治史研究[3]

地區歷史與政治變遷研究[3]

清代社會經濟史研究[3]

臺灣社會史研究[3]

臺灣區域史研究[3]

歷史人物研究[3]

日治臺灣史研究[3]

國共關係研究[3]

清代臺灣史研究[3]

傳說的文獻研究[3]

臺灣家族史研究[3]

中國史學名著研究[3]

中國社會史研究[3]

民族史研究[3]

中共專題研究[3]

臺灣史料專題研究[3]

清代社會經濟史[3]

B、區域研究課程
古文書與臺灣區域研究[3]

全球氣候研究[3]

地理資訊系統研究[3]

地理學研究法[3]

社區發展研究[3]

氣候變遷研究[3]

區域地理學研究[3]

都市生活空間研究[3]

聚落地理學研究[3]

臺灣氣候研究[3]

文化地理學研究[3]

全球氣候研究[3]

地理學思想研究[3]

社區環境資源研究[3]

氣候災害研究[3]

都市地理學研究[3]

臺灣自然地理研究[3]

應用氣候研究[3]

全球化與亞太政經發展[3]

國際關係與歐洲區域整合[3]

鄉村地理研究[3]

地形學研究[3]

英國史與外交政策研究[3]

歷史地理學研究[3]

C、應用課程
口述歷史實務專題研究[3]

文化遺產與觀光地理學研究[3]

民俗文化研究[3]

生命禮俗研究[3]

美國媒體與中美關係研究[3]

歷史氣候研究[3]

民俗宗教與傳播設計[3]

觀光地理學研究[3]

文化消費研究[3]

文化資產研究[3]

休閒與觀光景觀研究[3]

宗教景觀與文化地理學研究[3]

美國外交檔案與中國[3]

文化觀光與遺產研究[3]

臺灣海洋史專題研究[3]

信仰與族群研究[3]

城市文化產業研究[3]

國際組織發展與全球治理[3]

經濟史與文化創意產業[3]

歷史現象中地理環境研究[3]

◎ 課程架構圖說明 
應用歷史學系碩士班畢業學分： 

1. 學生畢業時應修滿至少 30 學分，包

括專業必修 3 學分、專業選修 21 學

分、論文 6 學分。 

2. 本系碩士班專業課程分為三大領域 

A、基礎史學課程 

B、區域研究課程 

 C、應用課程 

◎ 備註： 
1. 英文及資訊能力檢定，遵從學校規

定。 

2. 須參加 10 場學術研討或演講，主題

應經指導教授認可。 

3. 跨部、跨學制選課依據本校學生跨部

暨跨學制選課要點規定辦理。 

4. 碩士班研究生應至本校所規定之網路

教學平台自行修習「學術倫理教育」

課程，並通過線上課程測驗達及格標

準，經出示修課證明始得申請學位口

試。未通過者不得申請學位口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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